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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文本与数据挖掘在人工智能研发过程中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展开研究，系统分析了TDM行为在复

制权、改编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方面可能构成的侵权类型。进一步探讨了将TDM纳入著作权法“合理

使用”制度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包括与“作者中心主义”的冲突、利益平衡机制的破坏以及现有合理使

用条款的适用局限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欧盟、英国、美国的立法经验，提出在我国构建TDM合理使用

制度的可行路径，包括引入“转换性使用”与“非表达性使用”概念、修改兜底条款为开放式一般例外

条款等，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与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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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isks associated with text and data min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potential infringements related to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rights.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the-
oret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incorporating into the “fair use” (or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framework under copyright law, including conflicts with doctrines, disruptions to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fair use provisions. Drawing on legislative experienc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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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the UK, and the U.S., the study proposes pathways for establishing a TDM fair use system in 
China. Suggestions include introducing concepts such as “transformative use” and “non-expressive 
use”, as well as modifying the current “catch-all” clause into an open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 to 
support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AI industry and align with n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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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本与数据挖掘的侵权风险 

文本与数据挖掘的侵权风险核心在于，未经授权对受版权保护的大规模材料进行“复制、分析和输

出”的过程中，可能触犯法律。 

1.1. 人工智能研发训练阶段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新技术不断涌现，人工智能凭借其无可比拟的应用潜力成为科技新星，被视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人工智能是通过计算机科学技术模拟人类智能的学科，广泛应用于互

联网、云计算及各类数字平台。它显著解放了人类的脑力劳动，推动各行业迭代升级，大幅提升生产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正深刻改变生活方式，典型体现包括媒体机构采用 AI 生成新闻、歌手利用 AI
辅助创作、汽车借助 AI 实现无人驾驶等。在此背景下，科技企业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领域，推出多种 AI
应用。例如美国 OpenAI 实验室开发的 ChatGPT，具备语言理解与文本生成能力，可在多场景中与人交

互，完成邮件、脚本等文本撰写任务。 

1.2. 数据获取与利用贯穿人工智能研发始终 

人工智能是需要运营商通过大量的“培训”来实现的，运营商输入庞大的数据库，不断提高人工智

能的模仿能力，甚至实现创新能力的突破。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运行大体可以分为模型训练和内容输出

两个阶段，模型训练是人工智能产生的基础，在模型训练的基础上人工智能才能产生新的文本。模型训

练包括数据收集、数据预处理以及构建数据集等环节，而数据挖掘属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必不可少的过

程。数据挖掘是指在已知的数据集合中发现各种模型、概要和导出值，从大规模文本、数据中发现规律、

趋势进而形成模型，实现自我提升的过程。可见人工智能创作呈现“数据输入–学习规则–创作产出”

的过程。人工智能的进化与发展取决于三个要素：大数据、算法、算力[1]。文本与数据的输入是人工智

能训练和学习的基础，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只有通过海量的数据训练，人工智能才能找出规律，

总结出模型和规则，可以说海量的文本与数据构成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之基。 

2. 文本与数据挖掘的可责性分析 

人工智能的输出端与输入端的著作权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从产出来，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是否具有可版权性，能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问题。从输入来看，人工智能训练所使用的数据是否

构成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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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春风图案”与“奥特曼维权案” 

2023 年 2 月份，李先生利用 Stable diffusion 人工智能大模型，通过输入提示词、设置相关参数生成

了一张人物图片，该图片被命名为“春风送来了温暖”发布在网络平台。刘女士以该图片作为文章配图

在个人账户发布，李先生认为其利用人工智能创作产生的图片构成作品，刘女士未经许可擅自使用的行

为侵犯了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将其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院。奥特曼是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原告获

得奥特曼著作权人的独占授权，被告经营一家网站，提供具有 AI 对话及 AI 生成绘画功能的服务 1。原

告发现，可以要求网站生成奥特曼相关的图片，且生成的图片与原告奥特曼形象构成实质性相似。被告

在未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利用原告享有权利的作品训练其模型并生成实质性相似的图片，侵犯了原告对

作品的复制权和改编权。 
通过两个案例，可以发现人工智能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输入指令来生成文本、图片、视频已

经司空见惯。在人们利用人工智能的同时，潜藏着巨大的侵权风险。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逐渐从学界的

讨论到司法上的判决，在国外有纽约时报诉 OpenAI 案，我国的“春风图案”和“奥特曼案”等。 

2.2. 文本与数据挖掘的侵权范围 

人工智能利用的数据来源广泛，既包括公共领域的数据也包括个人领域的数据。公共领域的数据具

有公开性和公众性，所有人均可任意使用，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行为的相关利用也不会产生法律问题，而

对个人领域数据的不当使用行为就可能导致侵权的发生。个人领域的数据根据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人

身性数据和财产性数据。人身性数据落脚于人格权，受个人信息法的保护。财产性数据主要指上传的数

字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本文主要讨论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行为对著作权法上受保护作品的利用行为。

与传统对作品的使用方式相比，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行为因数据的虚拟，而在作品的使用时表现明显的

区别，体现在的规模性和隐蔽性。首先传统人工在创作时，利用的作品数量是有限的，在表达的时候也

能体现出自己的独创性，即使原文引用也会标明作品的出处以及创作人的姓名[2]。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

行为是大规模、大批量对作品的使用，人工智能通过数据训练的产物，具有含著作权作品的影子，这无

疑会消解被使用作品潜在的价值，侵犯著作权人的权利。其次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行为是在网络中按照设

定的程序进行的，行为的主体并不明显。而且数据的抓取是在平台后进行的，难以对数据使用行为进行

监督。 

3. 合理使用制度对文本与数据挖掘的适用困境 

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行为是对网络上的数字信息包括数字作品的大规模的使用行为，在未经著作权

人的同意情况下，可能侵犯作者的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相关权利，使得人工智能公司陷

入到众多诉讼纠纷之中。为了我国人工智能健康的发展，能否通过著作权法上的制度来使人工智能数据

挖掘行为摆脱所面对的侵权风险？ 

3.1. 合理使用制度适用于文本与数据挖掘的理论困境 

随着人工智能逐渐成为重要创作主体，传统作者中心主义所主张的“作品源于作者”“作品是作者

精神化身”等原则受到根本挑战。AI 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引发广泛争议。可以确定的是，在人工智

能时代，作品创作不仅依赖于人类作者的能力，更受 AI 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作者中心主义及其相关权

利保护机制势必面临重大冲击。 
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进行限制的平衡机制，目的是平衡各方的利

 
1中国裁判文书网(2023)京 0491 民初 112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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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保护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共政策的考量、保护言论自由、促进公共事业的发展等。

对著作权人的限制有着严格的规定，《尼泊尔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了三步检验标

准，要求合理使用的范围是有限的，不能损害到作品的市场价值，且不能严重损害到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我国著作权法通过情况列举的方式对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严格限制了范围[3]。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

数字作品因高度的流动性更容易被复制和使用，著作权人会陷入到维权困境，首先是难以发现侵权事实，

其次是维权成本高且难以找到具体责任人。若将文本与数据挖掘纳入合理使用制度，那很有可能破坏公

众与作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即过度保护公众利益而严重损害到作者利益。 

3.2. 合理使用制度适用于文本与数据挖掘的实践困境 

著作权法旨在平衡著作权人专有权与公共利益，通过设置豁免制度防止权利滥用，主要包括法定许

可和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允许不经权利人同意使用作品但须支付报酬，其适用范围由法律严格限定，如

报刊转载、录制录音制品等，目前并不涵盖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行为。即便未来纳入，由于 AI 训练使用作

品规模巨大，适用法定许可仍将导致高昂成本，故难以适用。 
合理使用则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不经许可且无偿使用作品，但须注明来源且不得影响作品正常使用或

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列举了多种情形，如个人学习、适当引用、科学研

究等。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行为是否可纳入现有合理使用类型，仍需结合其具体使用目的、方式和影响进

行个案判断，当前制度下仍存在适用困境。 
《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条款第一种情形：“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

品”。可以看出，构成合理使用要求主体的目的是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等非商业性目的，人工智能的数

据挖掘行为是为了训练人工智能，最终成果将上市面对公众，难以符合合理使用条款的目的要求。其次

合理使用条款要求主体为个人使用，“个人使用”中的“个人”并不能当然延及个人的科研团队。人工智

能开发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显然单个个人无法承担这类科研的费用，也无法单独完成这样的科研任务。

合理使用条款第二种情况为：“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

发表的作品”。此款规定构成合理使用的行为需满足介绍、评论作品或说明问题的目的，同时是“适当”

的引用。数据挖掘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训练人工智能来创作新的作品，而非说明某一问题。训练人工智能

的挖掘行为需要海量的作品，且是对作品完整的使用，而非仅借鉴作品中的某一片段，人工智能创作使

用数据不符合“适当引用”条款所要求的“适当性”要件[4]。在具备必要性的前提下，使用作品的数量、

方式、范围还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因此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行为不符合此条款对适当引用的要求。

合理使用条款第六条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

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此条款规定了在科学研究情况下的对作品

的合理使用，创作人工智能无疑属于科学研究，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行为与此款规定最为贴切。但此款同

时要求成果不得出版发行，可见利用作品的行为不能具有商业性的目的，因而该情形下的科研机构及科

研活动应只适用于国家设立的教育、科研公共事业单位，利用作品创作人工智能无疑具备营业性。同时

要求为科研人员使用，此处应当看作为个人使用，在人工智能公司的科研人员对作品的使用行为，应当

看作为职务要求，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使用。因此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行为难以归类合理使用条款中的科

学研究情况。 

4. 文本与数据挖掘纳入合理使用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得到世界范围内广泛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先后发布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政策，

试图通过相关政策设计，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战略部署，从而占据有利地位，振兴国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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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考量 

在新兴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各国通过加强技术合作和产业交流，积极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今人

工智能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在我国人工智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普及，通过与传统产业通过相互结合的方

式，在一些领域之中已投入产业化运营，如无人驾驶技术，形成了新型的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同时，人

工智能产业市场的总体规模逐年快速上升，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普华永道 2017 年的一

份分析报告预测，截止 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带来 15.7 万亿美元增长，对中国而言则将带来 7.0
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亦将增长 26.1%。2018 年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市场总体规模达到 415.5
亿美元，较上一年度增幅达 75%。IDC 预测 2020 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 1565 亿美元，较上一年度

增幅达 12.3%；中国信通院数据研究中心测算 2020 年国内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 466.3 亿美元。从以上数

据中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产业与技术发展对我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年我国经济受到了重大冲

击，为摆脱这一困局，促进产业升级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日趋重要。为此我国已在此次新技术革命的进

程中率先布局，占据了不少先发优势。无论是为了激励产业加大投入扩大发展，还是为了促进技术创新

保障经济发展动能，都有必要为其扫清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所可能面临的制度障碍。进而维持我国技术

与产业的稳步发展，巩固我国经济地位与能力。 

4.2. 技术发展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考量 

人工智能对著作权人市场利益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某些使用行为可能导致潜在市场收益的

减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亦能带来积极效应，且不同类型的数据挖掘项目对权利人的影响存在差

异。多数文本挖掘项目在使用作品后并不向公众提供完整或部分复制件，因而未直接损害作品欣赏市场

的利益[5]。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如自动驾驶系统)的训练者既不公开训练数据，也不生成新的表达内容，故

其使用行为通常不影响著作权人的市场收益。 
尽管人工智能的开发可能对部分权利人的利益造成一定冲击，但其显著提升了社会整体生产效率与

创作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辅助创作者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率与质量，甚至帮助其获取更广泛

的市场收益。例如，自然语言处理与机器学习技术能够分析海量素材、提取模式与趋势，为创作者提供

灵感和风格参考，或直接生成诗歌、旋律与设计草图等初级创作内容。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助

于大幅降低创作成本、减少人力投入、优化资源利用，并缩短创作周期，使创作者能够更灵活地适应市

场需求、提高响应速度与产出水平，最终推动文化产业向更高效、多元的方向发展。 

5. 文本与数据挖掘纳入合理使用的方案设计 

英国和欧盟则对人工智能文本与数据挖掘合理使用认定增加了限制条件，如上表中的主体、客体、

目的以及使用方式等方面的限制。对人工智能文本与数据挖掘的相关立法，各国需结合本土法律特色以

及司法环境，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法律制度。 

5.1. 文本与数据挖掘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选择 

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浪潮中，英国和欧盟对文本与数据挖掘(TDM)的“合理使用”例外并未采取“一

刀切”的开放态度，而是为其套上了严谨的法律枷锁。它们通过立法，在参与主体、适用客体、合法目的

以及合规使用方式等多个维度，设置了明确的限制条件例如，欧盟的《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为科学研

究机构提供了更宽松的 TDM 例外，却允许权利人对商业主体的挖掘行为进行保留；同时，其对数据来源

的合法性要求及对挖掘成果传播的限制，都体现了其旨在权利人与技术开发者之间寻求一种精密的平衡。

这种立法模式，深刻地反映了欧盟在数字战略上兼顾创新与保护其深厚的版权产业利益的独特考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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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欧盟：公益目的的合理使用模式 
2016 年，欧盟发布《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在版权制度上进行了一次重大变革，目的是为了

应对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版权制度带来的巨大挑战。在第三条规定科研机构和文化遗产机构为科学研

究目的进行文本和数据挖掘，对其合法获取的作品或其他内容进行复制与提取的行为，属于权利的例外。

第四条规定以文本和数据挖掘为目的，对合法获取的作品或者其他内容进行复制与提取的行为，属于权

利的例外，但有前提条件，为权利人没有以适当的方式明确保留对上述作品或其他内容的使用。 
通过分析法条，第三条数据挖掘行为的例外具有主体、目的、对象以及使用方式的要求。主体须为

科研机构或文化遗产机构，而非所有的主体；使用目的为科学研究的非商业性目的，对象为合法途径获

得的作品，包括纸质和电子形式的作品；使用方式为复制和提取行为，也就是说例外情况仅包含数据挖

掘行为的基础阶段，不包含后续的改编和传播行为。可以看出此条对数据挖掘例外情况的适用有着严格

的要求。 
第四条为数据挖掘例外的一般情况，对主体并未有严格的限制，也未要求非商业性使用的目的，但

规定了使用的前提条件，权利人未对作品进行明确保留使用，也就是权利人未明确禁止他人对作品进行

数据挖掘性的使用。此条款进一步放宽条件，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但此条款在实践中也会

存在些问题，权利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发布作品的时候可能会注明禁止他人数据挖掘性的使用，当情

况蔚然成风时，此条款也就流于表面，未达到立法的目的。即使欧盟对数据挖掘行为相关立法仍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但其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大胆进行法律修改的革新之举，对我国著作权法法律制度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5.1.2. 英国：非商业性的合理使用模式 
英国作为最早制定《版权法》的国家之一，是合理使用制度的开创国，也是通过立法方式确定文本

与数据挖掘行为合法性的欧洲国家。为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英国在 2014 年对《版权法》进行了新增修

订，新增了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规则条款，当中允许为了非商业性研究的文本和数据挖掘目的，利用计

算机分析技术对已经合法获得访问的任何版权材料进行复制。 
通过法条分析，可以看出英国以立法的形式为文本与数据挖掘行为赋予了合法性，以防止版权成为

阻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阻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同样为相关立法设置了许多限制条件。首先英

国著作权法对行为“主体”设定限制，要求其为合法获取作品的主体，即行为人本身应当具备合法访问

相关版权材料的资格。“合法获取”的方式通常包括订购数据、购买数据库等方式。其次英国对“使用目

的”作出了限制，规定只有基于“计算机分析”和“非商业性使用”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属合理使用范

围，如科研人员进行的技术研究。同时此排除了不以计算机处理、分析数据为目的的行为及具有盈利性

质的商业性使用。ChatGPT 作为营利性组织，其对数据挖掘、使用行为难以被定性为“非商业性使用”。

英国著作权法在“使用行为”上进行了限制，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使用过程涉及著作权法上的多个行为，

包括复制、改编与传播。而英国《版权法》第 29A 条只针对文本与数据挖掘的复制行为提供了合法性支

持，对其他行为则未设置侵权豁免，因此相关行为仍存在侵权风险。 

5.2. 引入“转换性使用”概念 

“转换性使用”由莱瓦尔法官在《论合理使用标准》中首次提出，强调合理使用应具有生产性，须

以不同于原作品的方式或目的使用作品，而非简单重包装或重发布。该理论主张通过增添新美学内容、

新视角或新理念，使原作品在使用过程中获得新价值、功能或性质，从而转变其原有用途。在美国司法

实践中，转换性使用成为合理使用判断的核心因素，尤其侧重于“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在 Kelly v. Arriba 
Soft Corp 案中，法院认定被告搜索引擎提供缩略图的行为具有高度工具性与转换性，未替代原作品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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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不损害其市场，因而构成合理使用。我国著作权法采封闭立法模式，仅明文列举十二类合理使用

情形，缺乏如美国“四要素”般的开放弹性，尤其未引入转换性使用标准，导致难以适应技术发展带来

的新型使用方式，面临类型化不足与制度僵化的问题。文本与数据挖掘不属于现有的合理使用情形，合

理使用制度难以适用，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条缺乏弹性，使得法官难以作出公平一致的判决，因此在

我国引入“转换性使用”制度具有正当性。 

5.3. 改造现行合理使用制度法律规范 

针对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行为的侵权问题，最简单便捷的方式为在《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条款中，

直接增设人工智能数据挖掘为合理使用的情形，这样直接豁免了作品使用人可能的侵权责任。当然，为

维护使用者和著作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有必要在规定数据挖掘行为为合理使用的同时，规定相应的前提

条件或者限制范围。如欧盟在第四条规定在著作人未保留权利时，对作品的数据挖掘行为才构成合理使

用。在第三条未设置前提条件，但对主体范围和使用目的有着限制。日本则对数据挖掘行为利用作品程

度进行限制，要求为轻微程度的使用。我国在增设数据挖掘为合理使用情形时，可以规定人工智能开发

者在进行模型训练时，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为合理使用，但不得损害权利人的相关权益。在生成

的内容中，若包含他人作品的，应当注明来源。 
在《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的制定过程中，有观点主张欧盟应借鉴美国合理使用制度，引入开放

式一般例外条款，以增强法律在数字与跨境环境下的适应性。美国版权法第 107 条规定的合理使用“四

要素”标准，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能够灵活应对文本与数据挖掘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但也

因依赖司法裁量而存在结果不确定性[7]。我国虽采封闭式立法模式，但司法实践中已体现出借鉴开放标

准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曾在司法政策中指出，在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发展确有必要的特殊情形下，可

综合考虑使用行为的目的、作品性质、使用比例及市场影响等因素，认定合理使用。这一思路为人工智

能文本与数据挖掘等新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合理使用提供了可能，可将其纳入兜底条款中的“特殊

情形”予以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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